
 

汕头大学听课工作条例 

 

为了促进教师教学方法交流，完善教师教学评价机制和教学质量保障与提升

机制，制订汕头大学听课工作条例。 

一、听课制度的目的与听课类型 

汕头大学听课制度的主要目的包括： 

1. 作为教师教学方法交流的一个平台，发现教学中的优缺点，推广成功的

教学经验，克服教学中的缺点。 

2. 作为教师教学综合考核的一部分，完善教师教学工作评价机制。 

根据听课人员和听课目的的不同，分为集体听课、督导听课、观察听课和评

价听课。“集体听课”指由院、系、部、中心等教学单位组织的集体性听课；“督

导听课”指学校教学督导员听课；“观察听课”指学校领导、教务处和院、系领

导了解教学状况的观察性听课；“评价听课”指由系、院或学校安排的评价教师

教学能力的评价性听课。 

根据课程类别，分为理论课听课、实验课听课和体育课听课。听课人根据课

程类别选择相应的听课表。 

二、 听课要求与程序 

（一） 集体听课 

1. 春、秋学期每学期每位教师应参加不少于 1 次集体听课，并参加集体听

课后的研讨。集体听课由教学单位集体听课责任人负责安排。 

2. 系主任是该系集体听课的责任人。不设系的学院、部、中心的院长、部

（中心）主任是该单位集体听课的责任人。该责任人可委托其另一位教师组织集

体听课。 

3. 听课结束后，集体听课的组织者应组织听课教师讨论，讨论后应保留相

应的会议记录，做好必要的跟进工作，并在听课表上填写跟进记录。 

4．集体听课的组织者负责选择被听课课程、组织听课和听课后的讨论与跟

进处理。 

5. 集体听课的时间应提前至少三天告知被听课教师。 

6. 每一次集体听课后所有的听课表、讨论会议记录和跟进记录由系主任或

不设系的学院院长（中心、部主任）存档，保留期五年。 



 

 

（二）督导听课 

学校教学督导员听课按照学校督导人员听课工作条例执行。 

（三）观察听课 

1. 观察听课包括校领导、教务处正副处长、处长助理和学院（部、中心）

正副院长（正副主任）听课，其目的在于让学校各级领导观察、了解本单位的教

学工作状况。 

2. 校领导和教务处听课由教务处统一安排并监督实施。在春、秋学期期间，

主管教学副校长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8 次，其他学校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4 次， 

教务处处长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8 次，教务处副处长、处长助理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4 次。 

3. 学院（部、中心）、系领导听课由学院（部、中心）教务办公室统一安排

并监督实施，在春、秋学期每人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2 次。 

4. 教务处、校领导听课后填写相应的听课表，由教务处负责听课后必要的

跟进工作、完成相应的跟进记录并存档。档案保留期五年。 

5. 学院（部、中心）、系领导课后填写相应的听课表，由学院（部、中心）

教务办公室负责听课后必要的跟进工作、完成相应的跟进记录并存档。档案保留

期五年。 

（四）评价听课 

1. 每位教师每年至少接受 1 次评价听课。评价听课由被听课教师的系主任

（不设系的学院、部、中心的院长或部、中心主任）作为评价听课的组织者，对

被听课教师的教学水平进行观察评价。评价听课的组织者在听课前至少一周应与

被听课教师讨论商定被听课程、时间和听课教师的安排。 

2. 对系主任和教研组组长外的其他教师的评价听课由被听课课程所属的教

研组组长、被听课教师推荐的一名教师同事和由系主任（不设系的学院、部、中

心由院长或部、中心主任）指定一名教师三人组成的评价听课团队。被听课程应

该是被听课教师所主讲的主要课程。系主任（不设系的学院、部、中心的院长或

部、中心主任）负责本单位教师评价听课结果的审定，并保留所有听课记录表和

相应的会议记录。保留期五年。 

3. 对教研组组长的评价听课由系主任（不设系的学院、部、中心由院长或

部、中心主任）、被听课教师推荐的一名教师同事和由系主任（不设系的学院、



 

部、中心由院长或部、中心主任）指定一名教师三人组成评价听课团队。被听课

程应该是被听课教师所主讲的主要课程。系主任（不设系的学院、部、中心由院

长或部、中心主任）负责本单位教师评价听课结果的审定，并保留所有听课记录

表和相应的会议记录。保留期五年。 

4. 对系主任的评价听课由该系主任推荐的一名教师同事、被听课课程所属

的教研组组长和由其学院院长（部、中心主任）指定一名教师三人组成评价听课

团队。被听课程应该是该系主任所主讲的主要课程。学院院长（部、中心主任）

负责本单位所有系主任评价听课结果的审定，并保留所有听课记录表和相应的会

议记录。保留期五年。 

5. 学院正、副院长、部（中心）正、副主任作为普通教师接受评议听课。 

三、听课结果的使用 

1. 用于教学方法交流； 

2. 作为教师教学综合考核的一个依据； 

四、 其他 

1.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试行，本条例发布之前所有校内文件中有关听课方

面的规定即行废止。 

2. 各教学单位在达到本条例所规定的目的，满足本条例所规定的次数、时

限要求和公平性要求的基础上可以修订或制定本单位的听课条例，并报教务处审

批后执行。 

3. 本条例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汕头大学 

                                             2014 年 6 月 26 日 

 

 

附件：1.汕头大学听课记录表（理论课适用） 

2.汕头大学听课记录表（实践课适用） 

3.汕头大学听课记录表（体育课适用） 


